
《电力作业现场智能移动布控球技术规范》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简况

1、主要工作过程

起草（草案、调研）阶段：2025 年 4 月开始，福建亿榕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牵头各单位成立标准编写组，讨论确定了标准的主要内容及具体的分工工作，同

时进行调研分析，收集资料，准备立项审查答辩；

标准立项阶段：2025 年 5 月-6 月，中国电工技术学会标准工作委员会组织

了第一次标准的专家立项函审，标准编写组按专家函审意见完成修改，经中国电

工技术学会标准工作委员会专家组审议，批准《电力作业现场智能移动布控球技

术规范》标准立项。

2、主要参加单位和起草工作组成员及其所做的工作

本标准由福建亿榕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国网信息通信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国

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国网河北省电力有限公司、国网宁夏电力有限公司、安

徽全采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共同负责起草。

主要成员：庄莉、梁富光、梁懿、严士华、高伟、宋立华、熊辉、李定能、

袁成斌、李炳森、吕君玉、张维、王誉博、伍臣周、叶文良、黄泽明、李建华、

刘颖、彭小梅、沈伟、张财强、王从、郑耀松、林闽微、陈国泓、刘杰、刘国华。

所做的工作：标准编写组全面调研国内外移动布控球相关标准及技术发展现

状，深入分析电力行业对智能移动布控球功能、性能等方面的需求，确定了标准

主要技术内容，由福建亿榕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牵头完成标准初稿编制，其他参与

单位配合并负责收集相关资料、提出建议并参与部分内容编写。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标准编制原则

本文件根据 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

和起草规则》的编写原则制定，定位为团体标准，是对国家标准的补充，与相关

技术领域的国家现行法律、法规、规章、政策及相关标准保持一致。

本标准遵循科学性、先进性、经济性，坚持实事求是，明确其在动态监控、

智能分析、应急通信等方面的技术要求，主要解决作业现场智能移动布控球供应

商众多、设备型号、性能各异，缺少统一的技术规范，引发的系统兼容性与数据



整合困难、运维成本与管理复杂度增加、监控效能与覆盖范围不均等问题。确保

与现有电力、安防、通信等标准的兼容性，同时提升设备在复杂电力环境下的适

应性，为行业提供统一的技术规范。

2、标准主要内容

本标准正文包括十章。第一章是本标准的适用范围。第二章是规范性引用文

件。第三章是术语和定义。第四章是缩略语。

第五章是本标准的总体要求，介绍了电力作业现场智能移动布控球的应用功

能、硬件组成、软件架构、性能指标、安全特性以及环境适应性等要求。

第六章是本标准的功能要求，介绍了电力作业现场智能移动布控球的功能要

求：包括开机自检、安措布置检查、语音交互、人员签到、作业面聚焦、高处作

业跟踪、作业违章识别、特殊作业场景识别、数据上报、作业计划绑定、实时监

控共11项功能要求。

第七章是本标准的技术要求，提出了电力作业现场智能移动布控球的技术要

求：包括环境条件、外观和结构、本地通信接口、视频传输与录像、硬件性能、

软件性能、电源、安全防护要求、环境适应性性能、电磁兼容性能、可靠性要求、

稳定性要求、电力作业现场要求共13项功能要求。

第八章是本标准的试验方法，根据“技术要求”与“功能要求”对电力作业

现场智能移动布控球的实验条件以及外观和结构检查、本地通信接口试验、视频

传输与录像试验、硬件性能试验、软件性能试验、供电电源性能试验、安全防护

要求试验、环境适应性性能试验、电磁兼容性性能试验、可靠性性能试验、稳定

性性能试验、力作业现场要求试验共13项试验内容的方法进行详细的描述。

第九章是本标准的检验规则，规定了电力作业现场智能移动布控球的检验类

别、型式检验、出厂检验、抽样检验和到货检验的规则。

第十章是本标准的标识、包装、运输和贮存，对电力作业现场智能移动布控

球的标识、包装、运输和贮存的要求进行规范。

3、主要技术差异

无。

4、解决的主要问题



本项目主要解决电力作业现场智能移动布控球供应商众多、设备型号、性能

各异，缺少统一的技术规范，引发的系统兼容性与数据整合困难、运维成本与管

理复杂度增加、监控效能与覆盖范围不均等问题。具体如下：

1）系统兼容性与数据整合困难：不同供应商的移动布控球可能采用差异化

的通信协议、数据格式或加密标准，导致电力企业内部需要对各个设备进行一一

适配集成，难以构建统一的监控平台。此外，AI算法和违章识别功能的差异（如

是否支持电子围栏、行为分析等）可能使数据无法结构化整合，影响综合分析效

率。

2）运维成本与管理复杂度增加：电力企业需针对不同设备制定维护流程、

培训操作人员，并储备多种备件。例如，部分设备需定期升级算法或固件，而供

应商技术支持的响应速度参差不齐，可能延长故障处理时间。此外，设备重量、

续航能力差异可能导致现场部署灵活性受限，增加管理难度。

3）监控效能与覆盖范围不均：不同设备的性能、功能差异（如分辨率、云

台控制能力、AI算力）可能导致监控盲区、违章识别能力不足。此外，小型分散

作业场景中，部分设备可能因续航不足或安装复杂，难以实现“无视频不作业”

的全覆盖要求。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

本标准是通用技术规范，规定了电力作业现场智能移动布控球技术规范，包

括总体要求、功能要求、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识、包装、运输和

贮存要求，拟选定第三方单位对本标准涉及的技术要素进行独立检验。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

五、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在社会效益方面，本标准通过明确智能移动布控球的基础软件功能和硬件性

能要求，实现电力作业现场的实时监控、违规行为智能识别与风险预警，有效降

低人为操作失误导致的安全事故率，提升电力作业现场的安全管控水平，助力电

力企业构建“人防+技防”双重保障体系，保障一线作业人员生命安全，减少社



会公共安全风险。。此外，统一的通信和数据规范有助于电力企业构建高效、集

成化的监控平台，提升电力作业的智能化管理水平，为社会提供更可靠、高效的

电力服务。

对产业发展而言，本标准为智能布控球设备制造商提供了明确的生产标准。

制造商可以根据这些规范，调整和优化产品设计，确保生产出的智能布控球设备

符合电力作业现场的实际需求。这将促使智能布控球设备制造产业从无序竞争向

规范化竞争转变，提升整个产业的质量水平。同时，规范化的生产标准也有助于

降低制造成本，提高生产效率，促进智能布控球设备制造产业的规模化发展。

六、与国际、国外对比情况

未检索到国际同类标准。

七、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

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与相关技术领域的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和政策保持一致。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标准编制过程中充分征集了专家意见，所有意见均按照标准编制程序进行了

是否采纳，不存在重大分歧意见。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本标准的性质为团体标准。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本标准批准发布 7天后实施。

十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